
 

銀行局受理檔案應用申請之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 

 

 

 

 不同意 

申請人 
提出申請 

受理單位審核

核 

調 卷 

(註明閱覽案件) 

本局收文、分文 

洽申請人補正 

標的不全 
(通知申請人 7日內補正) 

標的明確 

陳核 

通知申請人閱卷 

是否來閱卷 

同意 
(最遲 30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審核結果) 

 

()() 

受理單位 
陪同閱卷 

(本局民眾陳述室) 

 

是 

申請確認是

否複製資料 

 

向本局出納繳費 

開立收據 

還卷歸檔 

是 否 

駁 回 

(通知申請人 ) 

否 

複製資料 

影印檔案資料 

收閱覽抄錄費 


